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粤澳深合执字〔2024〕42号

关于印发《关于促进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产业
项目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》的通知

各相关单位：

《关于促进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产业项目高质量发展的若

干措施》已经执委会会议审议通过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

执行。执行中遇到的问题，请径向合作区经济发展局反映。

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执行委员会

2024年 7月 8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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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促进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产业项目
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

为促进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（以下简称合作区）产业项目高

质量发展，有效利用合作区产业楼宇空间资源，吸引符合“四新

产业”定位的优质企业在合作区发展，结合实际，制定以下措施：

一、优化产业项目的核准销售条件

除商业、公寓（住宅）部分外，对于产业项目中其他有产业

承诺限制、关联单位限制、购买主体限制的物业，有自持年限要

求的在满足自持年限要求后，允许销售给符合合作区“四新产业”

定位且有利于合作区高质量发展的购买方，具体要求为：

（一）购买方应当符合以下主体资格之一：

1.在境内外证券交易所（包括上海证券交易所、深圳证券交

易所、北京证券交易所、香港联合交易所、纽约证券交易所、纳

斯达克证券交易所、伦敦证券交易所、新加坡证券交易所、东京

证券交易所）上市且市值规模不低于人民币 10亿元的公司，或

上述上市公司的前 10大股东；

2.经中国人民银行、国家外汇管理局、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

局、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设立的持牌类法人金融机构；

3.央企或广东省、珠海市、合作区的国有独资或国有资本控

股的公司；

4.独角兽企业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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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属于纳入统计联网直报平台的规模以上企业，且本年度或

上一年度营业收入不低于人民币 2000万元；

6.国家高新技术企业、专精特新企业，且本年度或上一年度

主营业务收入不低于人民币 1000万元；

7.入选国家、广东省、合作区的重大产业项目的项目投资方；

8.与合作区执委会或下属工作机构签署合作协议（或招商引

资协议、框架协议）的企业；

9.上述八类企业的关联单位。

（二）购买方除符合前款主体资格之一，还应当同时符合下

列要求：

1.在合作区设立符合“四新产业”定位且具有独立法人资格

的公司。

2.一次性购买的同一项目楼宇同一楼层中具有相邻关系的

物业建筑面积合计不低于 300平方米。

3.承诺自取得物业不动产权证书之日起三年内不得转让或

通过变更股权等方式变相转让该物业。

二、优化产业项目商业部分的核准销售条件

对于有产业承诺限制、关联单位限制、购买主体限制的商业

物业，有自持年限要求的在满足自持年限要求后，允许销售给符

合合作区“四新产业”定位的购买方，并同时符合下列要求：

（一）购买方应属于纳入统计联网直报平台的规模以上企业

或达到规模以上营业收入的企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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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一次性购买的同一项目楼宇中具有相邻关系的物业建

筑面积合计不低于 100平方米。

（三）承诺取得物业不动产权证书之日起三年内不得转让或

通过变更股权等方式变相转让该物业。

三、优化产业项目公寓（住宅）部分的核准销售条件

对于产业项目中仅限销售给受让人自身员工、或者受让人关

联单位、或者受让人所投资企业员工的公寓（住宅）部分，允许

销售给符合下列本条第（一）款、第（三）款条件的企业员工，

以及符合本条第（二）款、第（三）款条件的教师、医务人员、

科研人员。

（一）企业员工所在企业应当同时符合下列要求：

1.企业符合本措施第一条第一款的主体资格之一。

2.企业在合作区实质性运营并拥有自有办公功能的物业；或

者企业在合作区实质性运营、虽租赁办公功能的物业但与合作区

执委会或下属工作机构签署合作协议（或框架协议、招商协议）；

或者企业在合作区实质性运营、虽租赁办公功能的物业但本年度

或上一年度营业收入不低于人民币 2亿元。

（二）在合作区实际办公的教师、医务人员及科研人员，应

当分别符合以下要求：

1.教师应当取得《教师资格证》并在合作区范围内的学校（含

公办、民办）任教。

2.医务人员应当取得《医师执业证书》或《护士执业证书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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或其他相应岗位中级或以上技术职称的卫生专业技术资格证并

在合作区范围内的医疗机构（含医院）执业。

3.科研人员应当具有硕士及以上学历，在合作区范围内的科

研机构（含事业单位、民办非企业单位）从事相关工作。

截至申请之日，教师、医务人员及科研人员应当与合作区范

围内的用人单位签订劳动合同。

（三）上述人员应当同时符合下列条件：

1.截至申请之日，与用人单位签订了不低于 3年合同期的劳

动合同；

2.截至申请日之前的连续 12个月，用人单位按月向其支付

一年以上的工资报酬；

3.截至申请日之前的连续 12个月，用人单位按月为其缴纳

一年以上的社会保险费；

4.承诺自取得物业不动产权证书之日起六年内不得转让该

物业。

每名符合购买条件的企业员工、教师、医务人员、科研人员

可以购买一套公寓（住宅）。

同一企业中可以购买公寓（住宅）的员工名额按照该企业自

有或租赁办公功能物业的总建筑面积除以 30 平方米确定上限

（不足整数部分按照四舍五入原则取整）。

四、相关定义

（一）本措施中的“产业项目”是指与原横琴新区管理委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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会签订《合作协议》或《招商协议》等相关协议（以下统称为《合

作协议》）、《监管协议》，以及与珠海市自然资源局（原珠海

市国土资源局）签订《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》（以下简

称《出让合同》）的项目。

（二）本措施第一条中的“除商业、公寓（住宅）部分外，

产业项目中其他有产业承诺限制、关联单位限制的物业”是指除

了《出让合同》中约定的用途或性质为商业、商务公寓（住宅）

之外，其他有产业承诺限制、关联单位限制的物业，包括但不限

于在《出让合同》中约定的用途或性质为办公、酒店、研发中心、

科教研发、文化创意、高新技术、中医保健、科技研发的物业。

（三）本措施中的“四新产业”是指科技研发和高端制造产

业、中医药等澳门品牌工业、文旅会展商贸产业、现代金融产业。

（四）本措施中的“产业承诺”是指项目投资方在《合作协

议》《出让合同》《监管协议》中所承诺的投资强度或投资总额、

税收贡献，以及项目要求、运营要求等其他产业内容及指标。

（五）本措施中的“关联单位限制”包括项目协议中约定的

只限于销售给受让人关联单位、关联企业、关联公司，受让人及

其控股股东所控股或相对控股之企业，受让人所投资的企业，与

受让人实际控制人之间存在直接或间接控制关系或重大影响关

系的企业，受让人控股股东、控股股东子公司及关联公司、供应

链上下游公司或战略合作伙伴，项目竞得企业的母公司及其控股

企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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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六）本措施中的“不低于”“以上”是指包含本数。

五、适用范围及适用原则

（一）本措施适用于产业项目中受产业承诺限制的物业、限

制销售给关联单位的物业、限制销售给特定主体的物业，其中受

产业承诺限制的物业包括《合作协议》《出让合同》《监管协议》

《横琴新区用地项目限制销售物业处置核准办法》约定的有自持

年限要求且自持年限已满的物业、限制销售给关联单位的物业、

以及部分产业项目中未明确核准条件的物业。

（二）项目投资方可自愿申请按本措施核准销售，也可继续

按其原来签订的《合作协议》《出让合同》《监管协议》等协议

约定执行。

（三）如果产业项目《合作协议》《出让合同》《监管协议》

对部分物业的销售有其他特殊约定（包括但不限于：协议约定的

需“整体处置、整栋办理产权的物业”“不得分割登记和分割销

售的物业”），仍按特殊约定执行。

六、实施日期

本措施自 2024年 7月 1日施行，由合作区执行委员会授权

经济发展局解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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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开方式：主动公开

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行政事务局 2024年 7月 8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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